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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9）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因採納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會計準則及相關「香港詮釋」、「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詮釋」）而須對會計政策或財務資料呈報方式作出之重大變動概述如下：

(b)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導致有關租賃土地之會計政策有變。過去，租賃土地計入固定資產及已落成待售物業，分別按
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及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之較低者列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條文，租賃土地現視為經營租賃，
收購租賃土地之租金及其他成本按租期攤銷。

(c)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值」後，不得就少於 20年期間按直線法攤銷商譽。此外，
商譽須每年或於出現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檢測。倘收購成本低於所收購資產淨值之公平值，有關差額直接於損益賬確認。

(d)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導致會計政策有變，令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須於損益賬入賬。於過往年度，公平值之增
加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而減少則於抵銷同類物業過往的增值後於損益賬支銷。

(e) 採納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 21號「收益稅－收回經重估之不可折舊資產」導致有關投資物業重估所產生遞延稅項負債
之計算方法之會計政策有變。有關遞延稅項負債按透過使用資產收回該資產之賬面值所產生稅項後果為基準計算。於過往年度，
有關資產之賬面值預期透過出售收回。

(f)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過渡及初步確認」就金融工具的確認、計量、解除確認及披露訂明基準。借貸初步按公平值減所產生交
易成本確認，其後按經攤銷成本列賬。可換股票據債項部分之公平值乃按價值相等之非可換股票據之市場利率計算，按攤銷成
本列賬，直至票據兌換或到期為止。所得款項之餘額撥入兌換權。兌換權於儲備確認及計入作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分。

(g) 採納香港詮釋（「香港詮釋」）第 3號「收入－出售發展中物業之預售合約」導致有關落成前預售發展中物業之收益確認之會計
政策有變。於過往年度，落成前預售發展中物業乃於發展過程中按建造工程進度比例或按所收取銷售所得款項之比例兩者之較
低者確認。根據香港詮釋第 3號，銷售物業現於物業之風險及回報轉交客戶時確認。

所有會計政策變動均按相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過渡條文作出。所有本集團採納之準則均須追溯應用，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和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應用的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 3號除外。

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的儲備與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
影響概述如下：

香港（詮釋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常務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7號 準則第 40號 詮釋第 21號 準則第 3號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減少）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增加 4,424 － － － 4,424
投資物業公平值盈利 － 3,557 － 3,557
遞延稅項支出增加 － － (1,174) － (1,174)

4,424 3,557 (1,174) － 6,807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減少），港仙 0.5 0.4 (0.1) － 0.8

每股攤薄盈利增加／（減少），港仙 0.5 0.4 (0.1) － 0.8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投資物業公平值盈利 － 66,913 － － 66,913
遞延稅項支出增加 － － (11,749) － (11,749)

－ 66,913 (11,749) － 55,16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增加／（減少），港仙 － 8.1 (1.4) － 6.7

資產增加／（減少）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85,596 － － － 285,596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5,596) － － － (288,982)

－ － － － －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88,982 － － － 288,982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8,982) － － － (288,982)

－ － － － －

股東資金增加／（減少）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本儲備 － (4,550) － (14,993) (19,543)
物業重估儲備 － (133,441) － － (133,441)
保留溢利 － 133,441 (23,116) 14,993 125,318

－ (4,550) (23,116) － (27,666)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本儲備 － － (4,550) － (4,550)
物業重估儲備 － (68,156) － － (68,156)
保留溢利 － 68,156 (11,870) － 56,286

－ － (16,420) － (16,420)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a)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從事物業投資及發展業務。營業額包括銷售物業之所得款項總額及來自租賃業務之收益。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租金收入 13,987 6,612

應佔聯營公司
銷售物業 34,515 598,094

48,502 604,706

(b)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指從事提供產品或服務而涉及的風險及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不同的一組資產及業務。地區分類則指在特定經濟環境
內提供產品或服務，其風險及回報與在其他經濟環境經營的分類不同。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將經營業務劃分為兩個主要類別－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本集團根據該等業務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如下。

業務分類
業績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營業額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13,987 13,987
應佔聯營公司 34,515 － 34,515

34,515 13,987 48,502

分類業績 (18,441) 233,117 214,676

收購方所佔公平資產淨值之權益高於成本的數額 17,976
其他收益 1,120
企業行政費用 (43,522)

融資前經營溢利 190,250
財務費用 (33,15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012 － 6,012

除稅前溢利 163,108
稅項 (54,099)

股東應佔溢利 109,009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企業項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 137,790 4,463 142,253
折舊 － － 4,675 4,67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4,968 － 3,386 8,354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列）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營業額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6,612 6,612
應佔聯營公司 598,094 － 598,094

598,094 6,612 604,706

分類業績 (4,388) 71,410 67,022

其他收益 2,154
企業行政費用 (34,032)

融資前經營溢利 35,144
財務費用 (3,51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70,025 － 170,025

除稅前溢利 201,653
稅項 (13,850)

股東應佔溢利 187,803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企業項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 12,087 3,687 15,774
折舊 － － 4,234 4,23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 － 1,487 1,487

世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重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3 13,987 6,612
應佔聯營公司 3 34,515 598,094

3 48,502 604,706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營業額 3 13,987 6,612
銷售成本 (2,540) (1,117)

毛利 11,447 5,495
收購方所佔
公平資產淨值之權益高於成本的數額 17,976 －

投資物業公平值盈利 224,642 66,913
其他收益 1,120 2,154
銷售開支 (10,353) (1,620)
行政費用 (41,270) (37,798)
其他營運費用 (13,312) －

融資前經營溢利 4 190,250 35,144
財務費用 5 (33,154) (3,51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012 170,025

除稅前溢利 163,108 201,653
稅項 6 (54,099) (13,850)

股東應佔溢利 109,009 187,803

股息 7 － 41,382

每股盈利

基本 8 13.2港仙 22.7港仙

攤薄 8 12.4港仙 22.7港仙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01,826 220,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9,461 98,20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689,500 288,982
聯營公司 112,646 293,103
遞延稅項資產 21,410 －

1,844,843 900,291
---------------- ----------------

流動資產
待售及發展中物業 274,191 142,508
應收貿易款項 9 816 1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935 22,386
銀行結餘及現金 27,574 18,359

313,516 183,357
---------------- ----------------

資產總值 2,158,359 1,083,64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股本及儲備
股本 82,764 82,764
儲備 665,108 579,031

權益總額 747,872 661,795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643,480 148,517
自綏芬河土地儲備中心收取之款項 114,642 －
遞延稅項負債 280,901 61,389

1,039,023 209,906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0 84,976 4,086
自客戶收取之預付款項 88,245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8,263 16,485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欠款 40 99,369
應付關連公司欠款 3,220 4,104
借貸 136,720 87,903

371,464 211,947
---------------- ----------------

負債總額 1,410,487 421,853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2,158,359 1,083,648

流動負債淨額 (57,948) (28,5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86,895 871,701

附註
1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初步公布數字已經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確認與本集團該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相符。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準則
或香港核證準則進行之核證工作，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對於初步業績不作任何保證。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賬目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綜合賬目以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
的財務資產和財務負債及投資物業的重估均按公平值列賬而作出修訂。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時須採用若干重要之會計估計，亦要求管理層於採用本公司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採納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採納下列與其業務有關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詮釋」、「香港（詮釋
常務委員會）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已按有關規定之要求作出
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錯誤
香港會計準則第 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 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綜合及分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 投資聯營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 投資合營企業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過渡及初步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詮釋第 3號 收入－出售發展中物業之預售合約
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 12號 綜合－特殊目的實體
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 15號 經營租賃－獎勵
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 21號 收益稅－收回經重估之不可折舊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業務合併

(a) 採納新訂／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2、7、8、10、16、21、23、24、27、28、31、33、36、38號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12及15
號並無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之重大變動。總括而言：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影響應佔聯營公司除稅後業績淨額及其他披露事項之呈報方式。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8、10、16、21、23、27、28、31、33、36、38號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12及15號對本集團之政策並
無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影響關連人士之識別及其他關連人士披露事項。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676,727 947,380 1,624,107
聯營公司 112,646
未分類企業資產 421,606

2,158,359

負債
分類負債 251,463 72,471 323,934
未分類企業負債 1,086,553

1,410,487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42,508 226,563 369,071
聯營公司 293,103 － 293,103
未分類企業資產 421,474

1,083,648

負債
分類負債 79,992 12,653 92,645
未分類企業負債 329,208

421,853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設於香港及中國大陸。本集團所有營業額均來自中國大陸。

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區分析之分類業績、分類資產賬面值及資本開支：

重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績
香港 (4,743) (4,388)
中國大陸 219,419 71,410

214,676 67,022

收購方所佔公平資產淨值之權益高於成本的數額 17,976 －
其他收益 1,120 2,154
企業行政費用 (43,522) (34,032)

融資前經營溢利 190,250 35,144
財務費用 (33,154) (3,51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012 170,025

除稅前溢利 163,108 201,653
稅項 (54,099) (13,850)

股東應佔溢利 109,009 187,803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香港 144,331 142,508
中國大陸 1,479,776 226,563

1,624,107 369,071
聯營公司 112,646 293,103
未分類 421,606 421,474

資產總值 2,158,359 1,083,648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香港 2,899 11,452
中國大陸 139,354 4,322

142,253 15,774

4 融資前經營溢利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前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計入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總額 13,987 6,612
利息收入 330 2

扣除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2,863 1,487
減少：撥充資本數額 (4,509) －

8,354 1,487
折舊 4,675 4,234
投資物業相關支出 1,429 785
核數師酬金 680 460

5 融資費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10,996 3,514
承付票據利息 16,434 602
可換股票據利息 5,724 －

33,154 4,116
撥充資本的發展中物業利息 － (600)

33,154 3,516

6 稅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
中國所得稅 420 145

遞延稅項
有關暫時差額之來源及撥回 53,679 13,705

54,099 13,850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四年：無）。中國所得稅乃就於中國大陸經營
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作出撥備。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68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0,005,000港元）已包括於綜合損益表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內。

7 股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5港元 － 41,382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二零零五年末期股息。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利 109,00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87,803,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827,639,886股（二零零四年：加權
平均數 827,639,886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 114,733,000港元（即股東應佔溢利 109,009,000港元加可換股票據所省利息
5,724,000港元）及 924,037,654股（即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827,639,886股加假設可換股票據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行時兌換
而視作已發行的 96,397,768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行之股份無潛在攤薄影響，故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相符。

9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一個月信貸期。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16 29
1至 60天 404 －
61至 90天 96 －
超過 90天 － 75

816 104

有關項目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均以人民幣計值。

10 應付貿易款項
本集團的應付貿易款項主要包括物業發展項目的應付成本，須於建築師證實工程完成時支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大部分應付貿易款項為即期，並無超逾信貸期。有關項目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並主要以人民幣計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表現
於回顧年內，集團有見國際房地產市場發展潛力優厚，故把業務發展重點策略性專注於國際市場之物業發展及投資。為
更有效反映集團的業務發展策略，集團於年內獲股東批准正式改名為世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集團積極朝著新的業務方向發展，除正式推出香港頂級豪宅專案「施勳道 21號」外，集團還於年內成功收
購於中國與俄羅斯聯邦邊界之物業發展專案綏芬河世茂發展專案（「綏芬河世茂」）之投資控股公司 Value Ahead Investments
Limited（「Value Ahead」），全力發展綏芬河中俄互貿區發展專案。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應佔一家聯營公司之營業額）為 48,50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04,70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556,204,000港元。集團年內的股東應佔溢利減至 109,00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87,803,000
港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扣除遞延稅項）150,510,000港元，每股盈利為 13.2港仙（二零零四年：22.7港仙）。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四年：5港仙）。

業務回顧
在回顧年內，集團策略性發展國際房地產開發及投資業務，積極於海外市場物色發展機會。在新的業務方向下，集團努力
提升競爭力，務求抓緊每一個具發展潛力的機遇。由於集團正在轉型當中，新業務於年內仍在培育階段，因此，全年業績
有所下滑，但集團對新的業務充滿信心，期望能為股東帶來可觀的回報。

國際業務
回顧年內，集團成功收購 Value Ahead全部權益，Value Ahead之主要資產為全資擁有綏芬河世茂。綏芬河世茂現時持有第一
期地塊，包括兩幅位於中國黑龍江省綏芬河市佔地共 722,824.5平方米之地塊，現時正興建世茂國際商展中心及一家五星
級酒店，作為互貿區內中國屬地之第一期發展項目，另綏芬河世茂亦擁有收購第二期地塊之契約權。第二期地塊為中俄
互貿區內，佔地 807,175平方米之第二期發展項目。

二零零五年下半年，集團為世茂國際商展中心進行預售及招租。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項目預售及招租反應
非常理想，並已簽約售出總建築面積約為 6,639平方米，合共 244套單位；租務方面，亦已簽定意向書出租總建築面積為 13,837
平方米，合共 430套鋪位，平均租約年期長達 2年，顯示客戶對綏芬河世茂充滿信心。

綏芬河世茂整個發展項目位於中國及俄羅斯跨邊境的商業及旅游發展區域，佔地總面積約 4.53平方公里，且有三分之二
處於俄羅斯境內。綏芬河世茂發展項目包括多個物業組合，除傳統的住宅、酒店、辦公室、零售、展銷物業發展組合外，更
集合了倉庫、物流、產品加工、文化交流、旅游、娛樂及休閒設施於一身。

俄羅斯擁有不少天然資源，除了中東以外俄羅斯便是最大的產油國。受到油價升幅的帶動，對主要石油出口國俄羅斯的
經濟帶來增長新動力，政府及企業的收入更因而增加。同時，俄羅斯政府積極的改革，推行消費方面的稅務優惠等，利好
投資氣氛。俄羅斯二零零五年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6.4%至 7,658億美元，經濟增幅遠高於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等發達國
家和地區。與一九九九年相比，二零零五年俄羅斯本地生產總值實際增長 50%。集團預期俄羅斯經濟將進一步發展，有利
集團於當地發展房地產業務。

香港業務
本集團全資發展的香港頂級豪宅項目「施勳道 21號」屹立於山頂專貴地段施勳道。兩座海景獨立洋房分別樓高四層，總樓
面面積分別約 6,000平方呎。其優越的設計概念使其榮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發的二零零四年年獎－優異獎。每間獨立屋
均擁有超過 6,000平方呎私家花園、泳池、有蓋停車場及觀光電梯，坐擁一百八十度維多利亞港海景。整個建築及室內設計
理念的目標是把生活、建築和自然和諧連接在一起。該專案已於二零零五年年初竣工。

由於豪宅土地供應緊絀，豪宅單位持續供不應求，當中又以供應一向短缺的港島傳統豪宅區表現最佳，集團會把握合適
的時機積極物色買家出售「施勳道 21號」，務求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回報。

後續事項
為進一步拓展本集團的海外業務，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五日訂立協議，投資港幣約 2.32億元參與一項位於俄羅斯
聖彼德堡的大型物業投資及發展項目「波羅的海明珠計劃」，該計劃將在一幅總面積達 1,640,717平方米的土地上興建住宅、
酒店、商場、 辦公室及會展等多項設施。於協議生效後，本集團將實益持有波羅的海明珠項目控股公司約 33.34%權益，載
有協議及波羅的海明珠計劃的詳情將於同日另一份公告刊載。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包括應佔一家聯營公司之營業額）48,50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04,706,000港元），較二零零四年同期下降 92%，本集團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世茂湖濱花園」之大部分單位已於二零零四
年前售出並大部分收益已確認入賬，因此在年內貢獻並不重大。另外綏芬河世茂尚在投資及預售階段，在新會計制度下，
本集團收入確認調整為按項目竣工後方可入賬，故綏芬河世茂在期內預售的收益未能確認為營業額。本年度股東應佔溢
利為 109,009,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為首個採納適用新會計準則的年度。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需在收益表內確認，集團因此產生投資物業重估盈
餘（扣除遞延稅項）150,510,000港元。

財務費用於年內大幅增加，主要來自承付票據及可換股票據攤銷成本及利息。其次，利率飆升亦導致財務費用相應增加。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銀行貸款
於回顧期內，集團的資金流動性維持在健康水平，而財政資源亦作出合理分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
總資產達到 2,158,359,000港元，其中流動資產達 313,516,000港元，總負債為 1,410,487,000港元，非流動負債為 1,039,023,000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權益達到 747,87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661,795,000港元增長 13%。

另外，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共有現金及銀行結存約 27,57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359,000
港元），而銀行借貸約為 407,63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6,420,000港元）。銀行貸款的平均利率約在 1.6%至
6.0%之間。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 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賬面 總值約為 518,974,000港元的租 賃土 地及樓宇（二零 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522,407,000港元）抵押於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信貸之擔保。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使用之信貸為 407,639,000 港元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6,420,000港元）。

匯率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負債及商業交易均以港元、人民幣，以及少量美元計價，而其他主要貨幣之匯率於期內均相對保持穩
定。本集團董事並不預期本集團有任何重大的外匯波動風險，但不能保證外匯風險在未來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務產生
影響。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發行任何金融工具或訂立任何合約作外匯對沖用途。

財務政策
本集團將繼續以審慎的方法處理財務風險，並積極採用國際級企業管理標準，使股東權益得到最大的保障。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 124名僱員。本集團員工之待遇及薪酬制定乃考慮個別員工的經驗及學歷並
對比一般市場情況而釐定。年終花紅及獎金取決於集團的業績及個別員工的表現。本集團同時提供足夠的培訓及持續專
業發展機會給員工。

展望
香港房地產市道二零零五年以來持續向好，加上香港豪宅市場供應較少，市場對豪宅的需求非常殷切。「施勳道 21號」得
到市場認同，成功為集團建立優質品牌形象，有利集團在香港的長遠發展。

在國際業務方面，集團將繼續為世茂國際商展中心進行銷售及招租。綏芬河世茂發展專案內之商業及貿易中心與酒店將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投入營運。該酒店總佔地面積為 33,924平方米，樓高共八層，包括地下一層及地面七層，總建築面積 42,767
平方米，共提供 301間客房，並由美國著名的 SRSS公司擔任建築設計，集團亦已聘請世界知名的洲際酒店集團進行管理。
酒店設施齊備，包括完善的商業、會議、宴會及娛樂設施。集團預期，綏芬河世茂於二零零六年建成入賬時，將可為集團
帶來持續的可觀收益。

本集團將積極在國際市場物色發展的機會，為本集團業務注入增長動力，並利用本集團在房地產市場的豐富經驗，致力
為股東創造可觀的回報。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會計期間，除以下有所偏離者外，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 A.4.1條
此守則訂明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重選連任。

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焯芬教授、廖慶雄先生及朱文暉博士各自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與本公司訂立服務
合約，確認彼等之任期直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並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輪流退任後重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 A.4.2條
此守則的最後一句訂明，各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委任者）均須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通過特別決議案修訂本公司細則，以致每位董事須於最近一次獲選或重選起計第三
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前輪流退任，而出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董事亦須輪流退任。

守則條文第 A.5.4條
此守則訂明（其中包括）董事會須就有關僱員買賣公司證券而制定書面指引，條款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的上市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董事會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採納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條款不寬鬆於標準守則之條款。

守則條文第 B.1.1條
此守則訂明上市發行人必須成立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成立薪酬委員會。

守則條文第 D.2條
此守則訂明董事委員會須設有具體書面職權範圍，清晰列明其職權及職責。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成立之常務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由董事會採納。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訂明職權範圍，載述審核委員會之職權與職責。職權範圍乃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指引及上市規則最新修訂本有關條文編製及採納。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焯芬教授、廖慶雄先生及朱
文暉博士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按照上市規則之規定
於稍後刊登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其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定符合出席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二零零六年
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半前，送交本公
司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業績公告將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而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的本公司二零零五之年度報告將於稍後寄予本公司
股東，並可於聯交所網站瀏覽。

承董事會命
世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榮茂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榮茂（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李焯芬
許薇薇（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廖慶雄
許世壇（執行董事） 朱文暉
童自成（執行董事）
陳汝俠（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